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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陳品臻
電話：(03)3322101~7452
電子信箱：1005272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園區五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200801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2008019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教育部合辦之「第4屆環境地圖創作

大賽」，於112年9月24日(星期日)、10月14日(星期六)及

10月21日(星期六)辦理培力工作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8月15日臺教資(六)字第112008017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「第4屆環境地圖創作大賽」參賽者瞭解活動創作概

念，爰辦理3場培力工作坊，在獲獎團隊帶領之下，實地走

訪「第3屆環境地圖創作徵選活動」獲獎作品真實場域，透

過經驗傳承，讓參賽者擁有更多地圖創作的基礎認識與啟

發，暸解其創作理念、主題設定、環境踏查等過程。

三、旨揭工作坊辦理場次資訊如下：

(一)第1場次(北區)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9月24日(星期日)下午1時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會館4樓－第二綜合教室

(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9巷101號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20005425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17 09: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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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走訪獲獎作品繪製地點：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

館。

(二)第2場次(中區)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10月14日(星期六)下午1時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將才工場(嘉義市西區中興路185號8樓)。

３、走訪獲獎作品繪製地點：大溪厝水資源環境教育園

區。

(三)第3場次(南區)：

１、時間：112年10月21日(星期六)下午1時至5時。

２、地點：屏東商務會館(屏東縣屏東市廣東南路90號2

樓)。

３、走訪獲獎作品繪製地點：屏東市萬年公園。

四、報名方式及截止時間 ：

(一)網路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/xsNqTAb7kkv3M4xX7

(二)報名截止時間：

１、第1場次(北區)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17日(星期日)23時

59分(額滿為止)。

２、第2場次(中區)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6日(星期五)23時

59分(額滿為止)。

３、第3場次(南區)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13日(星期五)23

時59分(額滿為止)。

五、檢附旨揭工作坊活動簡章，亦可至活動網站(網址：

https://www.environmentalmap.com.tw/)查詢；全程參與

活動者，將給予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，並作為環境教育人員

認證展延課程之時數。
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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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副本：

49


